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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中國大陸中長期農業政策包括三方面，一是在農業支持政策的指

向方面，實現由戶籍農戶向專業農戶轉變；二是在農村市場體系的建

立方面，實現由產品市場向要素市場擴展；三是在發展目標方面，推

動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過渡。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註冊農戶、城鄉一體化 

 

中國大陸中長期農業政策包括三方面，一是在農業支持政策的

指向方面，實現由戶籍農戶向專業農戶轉變；二是在農村市場體系的

建立方面，實現由產品市場向要素市場擴展；三是在發展目標方面，

推動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過渡，以下分述之。 

 

一一一一、、、、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由戶籍農戶向專業農戶轉變由戶籍農戶向專業農戶轉變由戶籍農戶向專業農戶轉變由戶籍農戶向專業農戶轉變 

(一) 現行農業支持政策在瞄準方面的問題 

2010年中共中央 1號文件提出“按照存量不動、增量傾斜的原

則，新增農業補貼適當向種糧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傾斜”。這一

意見從長遠看符合農村發展的要求。在落實這一政策時，「種糧大

戶」的認定不易，目前還存在其他一些問題。 

1. 中國大陸地區已經有一部分境外、國外農業投資者，這些投

資者利用中國大陸廉價勞動力，從事高附加值農業，利潤比

較高，不必享受國家財政補貼。中國大陸目前有必要保護本

國農民，而現行政策不利於保護本土農民利益。 

2. 目前中國大陸大約有 30%的農業戶籍居民完全脫離了農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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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大約有 20%舉家外出，但這些農戶仍

然享受國家補貼。 

3. 在極少數地方，村幹部虛假上報農戶，套取國家補貼資金，

形成國家財力的浪費。 

4. 戶籍主要反映公民的生活居住地點信息，但在國民經濟管理

中，戶籍卻成了獲取管理信息的依據，產生諸多弊端。國家

的農業支持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之間有完全不同的功能，

但在農村領域這兩個功能卻混合在一起，不容易區別，影響

政策效果。 

(二) 建議實行獨立於戶籍管理的“註冊農民”制度 

為克服上述缺陷，有必要實行獨立於戶籍管理的「註冊農戶」

制度。這種制度是國家以認證主業農業的農村居民農戶資格為核

心，更為有效推動之農政的一整套信息管理制度。 

1. 「註冊農戶」資格的認定可以考慮以下因素： 

(1) 農戶的主要收入來自種植、養殖、漁業捕撈等農業生產活

動。大量購買土地使用權從事出租經營的“地主”不得認證

為「註冊農戶」。 

(2) 農戶達到一定經營規模。各地可因地制宜，採取不同的標

準。本項制度起步時，標準不宜太高。 

(3) 農戶至少有一個勞動力是以長年務農為主。 

(4) 農戶必須是中國境內居民，且必須是農村的長住居民。一

些國家的法律規定，農戶的長期居住地必須是經營所在地

農村。這種規定很有現實意義。 

(5) 農戶在本項制度建立前，必須擁有農村居民戶籍。這項規

定有利於緩減目前存在的城市資本大規模在農村圈地搞大

農場的趨勢。在一定時期以後，可以放寬這項規定。 

「註冊農戶」必須同時符合以上各種條件。 

2.「註冊農戶」政策設計的要點有以下幾方面。 

(1) 「註冊農戶」的認證機構為各級農業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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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對農村的投入分為三個類別，分別是農業支持投入、

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和一般性社會保障投入，其中國家支持

農業發展的各項投入以「註冊農戶」為對象。為了保持政

策連續性，可以考慮目前已經享有政策支持的其他農村農

戶可以繼續享有，但不再享有新增農業政策支持。未獲註

冊的農村戶籍農戶參與其他一攬子社會保障援助計畫，並

盡可能和城市社會保障計劃相銜接。 

(3) 國家對「註冊農戶」進行免費技術培訓。 

(4) 「註冊農戶」認定有效期間為 5年。「註冊農戶」可以申請

撤銷註冊。 

(5) 國家鼓勵農業用地的流動在「註冊農戶」之間進行。農業

用地的流動對象必須符合一定的資格，其資格由法律加以

規定。 

(三) 試行「註冊農民」制度若干問題 

「註冊農戶」制度有利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與農業支持的其他

工作分開運行，並使之與城市社保制度接軌。今後可考慮只在「註

冊農戶」範圍裡實施農業支持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在市民保障框架

下實施。 

1. 「註冊農戶」制度會不會增加財政支出？不會，因為非 「註

冊農戶」不再享受某些補貼，短期內還可能節約支出。可以將

節約的資金投向「註冊農戶」。 

2. 非「註冊農戶」會不會對這項制度不滿意？這個問題不大，非

「註冊農戶」主要包括兩類農戶，一是已經轉入非農領域的農

戶，他們收入高，減少不多的補貼不應抱怨；二是基本喪失勞

動力且無法進行農業生產的貧困農戶，他們可以通過社保政策

繼續得到保障。 

3. 「註冊農戶」會不會減少財政移轉性收入？按照前面的設計，

註冊農戶肯定會得到更多的補貼，移轉性收入會增加。且高收

入農戶不會領取低保，現在的低保戶以後收入增加也不會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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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低保，因此，是否實行「註冊農戶」與轉移性收入增減本身

沒有關係。但農戶的收入結構會發生變化。 

4. 「註冊農戶」會不會操作起來很困難？不會。國外有類似制

度，且運行時間很長，有經驗可以借鑑。通過試點，可以總結

我們自己的經驗，最終形成比較完善的制度。 

 

二二二二、、、、    市場運行市場運行市場運行市場運行：：：：由產品市場向要素市場擴展由產品市場向要素市場擴展由產品市場向要素市場擴展由產品市場向要素市場擴展 

中國大陸農業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很大成績，市場機制

的建立為農業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從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

兩個方面看，農業經濟在要素市場建立方面相對落後，今後在市場關

係方面應實現由產品市場向要素市場擴展。 

(一) 農地政策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對未來農村土地管理改革提出了很

好的意見，但將其轉變為法規似乎有相當困難。應本著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有關法規進行修訂，甚至可以考慮調整立法思

路。 

現在的《土地管理法》有兩個問題，一是龐雜，二是粗疏。很

多問題想在這樣一部法律中解決，結果行不通。例如，喪失農地的

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僅依賴《土地管理法》解釋不清。關鍵不是社

保，而是交易的公正性。社保問題應在其他法規中規定。此外，現

行法律中處罰條款很多，真正有效力的不多。農地使用權交易是一

個非常大的問題，現行法律只是概略地規定，實施困難。中長期政

策為： 

1. 可以考慮“土地基本法”的立法，以及“土地規劃法”、“土地使

用權交易法”，並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形成土地立法體

系。現有《城鄉規劃法》，土地規劃也很重要，可以考慮單獨

立法。土地交易有大量細節問題，現行的不完善。當前對土

地交易的規範非常迫切，先作一個國務院條例，同時研究正

式立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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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行立法中關於市區土地歸國家所有的規定，是 1982年憲法

修訂中確立的條款。這一改變體現了當時“左”的思想尚未清

除的影響，立法依據並不充分。從實踐看，這項規定是侵害

農民土地權益的源頭所在，必須廢止。城市土地應允許集體

所有；新劃入市區的集體土地不必改變使用權性質。為此應

修憲法。 

3. 土地使用權，包括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應長久不變。城市土

地使用權也應取消 70年、50年期限的規定，實現使用權的

永久化。現在的規定，會導致土地使用中的短期行為，不利

於經濟效率之提昇。 

4. 關於宅基地和耕地承包權的抵押，從長遠看應該得到法律確

認。但在修法之前，應維持現狀。 

5. 把保護所有農地的立法代替保護基本農地的規定。目前，排

除在基本農地之外的農地實際上失去了保護。應嚴格地保護

所有農地，不能只講基本農地保護。保護農地的細節應在土

地規劃法中確定。 

6. 在制定土地使用權交易法之前，應先提出國務院有關農村土

地使用權流轉、交易的條例，對交易的主體、期限、方式、

價格以及風險防範等作出規定。目前土地交易處於失控狀

態，地方政府通過“反租倒包”、“返租轉包”等方式動輒將以

萬畝計的土地轉到了非農村成員集體的手中，產生了非常嚴

重的問題，亟需重視和規範。 

(二) 資本要素 

根據銀監會統計目前涉農貸款的不良率為 7.4%，而工業貸款

不良率僅為 2.29%。我們希望「註冊農戶」制度的試行有助於解決

這個問題。商業銀行只有給「註冊農戶」貸款才能享受各種國家的

優惠政策。 

要積極鼓勵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金融仲介業務。有合作社的介

入，農戶的宅基地、承包地抵押可能找到出路。當合作社提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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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時，農戶把基地或承包地抵押給合作社而不是金融機構。貸款

不能歸還時，抵押物收歸合作社，農戶與合作社之間建立租賃關

係，農戶可以繼續使用抵押物。農戶經營條件改善以後可以贖回抵

押物。這種機制既消除了銀行的風險，又免除了農戶的危機。遺憾

的是，中國大陸《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以後，農民合作社發展

並不順遂，登記註冊的合作社多是合夥企業，真正的合作社極少。 

農業保險業的發展是農村金融發展的重要條件，但農業保險發

展同樣不盡完善。農業保險要和農民合作社發展結合起來，鼓勵真

正的合作社發展農業保險業務。 

合作社介入農村金融和農業保險業務後，人才短缺將是瓶頸。

要加強合作社職業經理人的培養、輸送和使用機制。目前有關部門

推行的“大學生下鄉”工程有方向性錯誤。大學生經過培訓以後應直

接向合作社輸送，而不是讓他們當村長或書記助理。 

推動資本要素農村流動起來，農民合作社可以發揮作用。唯此

農村金融才能發展起來，資本市場才能活躍。如果近期內中共中央

能提出一個關於發展農民合作社的“1號文件”，將有重要的意義。 

 

三三三三、、、、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由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過渡由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過渡由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過渡由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過渡 

(一) 城鄉一體化的遠景目標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鄉城社會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是

「十一五」規劃執行期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會議通過的決定概述

了 2020年之前必須要實現的 6項具體目標。 

城鄉一體化的遠景有五方面的內涵。一是城鄉統一市場的建

立，特別是統一要素市場的建立；二是城鄉居民收入的接近，農民

收入甚至應超過全國平均水準；三是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平基本一

致，特別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差異完全消除；四是農業高度發

達，農業 GDP比重下降到 5%以下，全國恩格爾係數平均降到 15%

左右，專業農戶成為農村的主體居民；五是城市化率達到 70%以

上。第一個目標可以在 2020年前實現，其他目標的實現需要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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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 

如果上述目標實現了，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將不復存在。這個

目標並非不可企及。在中國大陸某些發達地區已經基本實現了這個

目標。一些東歐中等發達國家也基本上實現了城鄉一體化，而多數

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完成了這一目標。 

1、 認識自治、緩行自治 

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架構的弊端不利於城鎮化健康發展。其

弊端主要是省域太大，縣域缺乏活力，小城市(城鎮)無城市之

實；各級政府之間的公共職責沒有相對清晰的劃分；地方自治的

理念幾乎不存在。這些問題要逐步統籌解決，對於其中地方自治

應加強研究，但實際推行宜慎重。 

2、 把發展“縣轄市”和中心鎮作為城鄉一體化的重要突破口 

小城市(城鎮)不像城市的問題要充分重視。美國把 2500人

聚居的聚落看做城市，而一些州對城市的定義更加寬鬆，可以把

一萬居民以上的人口聚居地看做城市，並在縣域範圍裡設立市的

建制，形成一萬個左右的縣轄市。同時，把一萬人以下的農村居

民聚落按照中心鎮建設，全國形成五萬個左右的中心鎮。中心鎮

也應具備基本的城市基礎設施。再以下，應發展眾多的專業農戶

居民聚落，每個居民聚落幾十到上百人不等。專業農戶居民聚落

要根據實際需要適度提供公共設施，這種格局形成以後，村委會

將消失，鎮政府將成為最基層的基本公共服務承擔者，而村將只

是一個地理名詞。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改革過程，但某些發達

地區的進步可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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